
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辦法 

 

一、申請對象：領有 105年度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分(含)以上者(新生不在此限)。 

前一學期無記過處分者。 

領有各縣市政府核發之 105年度低收入戶證明者。 

三、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 105年 9月 20止。 

四、所需資料： 

    申請書正本。(請至學務處生輔組領取) 

    105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正本。 

    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。(學生若無開戶，可交家長的影本，但需註明班級、姓名。) 

   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成績單。(審查用，用畢即歸還。) 

 

 

 


